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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36    证券简称：界龙实业     编号：临 2016－026  

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及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：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及投资意向书为双

方之间原则性意见，具体正式投资协议合同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后方可签署和实施。本项目的实施存在因宏观经济的影响、市场环

境以及经营管理带来的不确定性或因时间因素、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导

致投资经营风险。 

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：本项目目前处前期准备阶段，尚未实施，对上市公司当

前业绩不产生影响。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包装印刷生产基地转型升级，

积极推进战略布局，建设立足华东、辐射长三角的包装印刷产业基地，扩充

公司包装印刷产能，进一步拓展市场。 

 

一、战略合作备忘录及投资意向书签订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《上海界龙平湖包装印刷产业基地项目战略合作备忘录》 

交易对方名称：中共平湖市新仓镇委员会 

其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系；

与本公司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2、《首期投资意向书》 

交易对方名称：平湖市新仓镇人民政府 

其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系；

与本公司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二）签署时间、地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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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5 月 8 日公司（乙方）在平湖与中共平湖市新仓镇委员会（甲方）

签订《上海界龙平湖包装印刷产业基地项目战略合作备忘录》、与平湖市新仓镇

人民政府（甲方）签订《首期投资意向书》。 

二、战略合作备忘录及投资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目的 

鉴于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位于长三角经济圈中心地带，区位优势明显；包装

印刷产业特色明显，属于重点发展产业；工业园兴建现代化、智能化新型包装印

刷产业特色基地，积极引进知名包装印刷企业形成产业集聚，本公司准备在平湖

市新仓镇建立“上海界龙平湖包装印刷产业基地”。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包

装印刷生产基地转型升级，积极推进战略布局，建设立足华东、辐射长三角的包

装印刷产业基地，扩充公司包装印刷产能，进一步拓展市场。 

（二）合作的主要内容、合作规模或金额 

“上海界龙平湖包装印刷产业基地”项目总规划用地不低于 300 亩，计划投

资 10亿元，分期实施。投资建设涉及食品药品包装、彩色纸盒包装、纸箱包装、

饮料包装、商业票据及标签、文化创意设计等方面生产经营。 

首期投资项目总投资 3亿元，首期项目总规划用地约 85亩，主要经营范围：

包装、印刷、文化创意。 

（三）交易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

1、甲方责任：甲方应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支持乙方，具体支持政策

以实际实施项目时签订的正式投资协议合同为准；甲方优先供应乙方所需的土地

指标、相关能耗及排放指标；甲方应全力协助乙方进行项目申报和用地审批等全

程服务，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；甲方支持乙方发展，全力协助乙方争取各类项

目扶持政策享受。 

2、乙方责任：乙方应在本《战略合作备忘录》签订后，及时完成项目可行

性报告或发展规划编制，及时完成落户主体的注册登记；实施项目符合《平湖市

工业投资项目准入标准》，并通过有关能评、环评等相关评价；具体实施项目应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法规规定、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

约定条件及相关文件规定实施项目建设。 

3、在首期投资中，乙方应及时完成公司注册登记，首期注册资本到位 3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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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余额 2年内到位。及时提供项目投资可行性报告等附件材料，以便尽快进

行项目准入评价等相关程序。乙方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法规规

定、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约定条件及《平湖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

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与批后监管若干意见》（平政发〔2013〕95号）等文件规

定实施项目建设。 

（四）项目实际履行的前置条件 

《战略合作备忘录》为框架式意向，《首期投资意向书》为双方达成的就上

海界龙平湖包装印刷产业基地项目首期投资原则性意见。此投资意向需经过乙方

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签订正式投资协议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

本项目目前处前期准备阶段，尚未实施，对上市公司当前业绩不产生影响。 

（二）对上市公司经营的影响 

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包装印刷生产基地转型升级，积极推进战略布局，

建设立足华东、辐射长三角的包装印刷产业基地，扩充公司包装印刷产能，进一

步拓展市场。 

四、重大风险提示 

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及投资意向书为双方之间原则性意见，具体正式

投资协议合同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签署和实施。 

本项目的实施存在因宏观经济的影响、市场环境以及经营管理带来的不确定

性或因时间因素、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导致投资经营风险。 

公司将根据战略合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        

二○一六年五月十日      


